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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山区培训市场综合治理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

金培联办〔2021〕1 号

关于印发《金山区规范义务教育学科类
培训机构专项行动方案》的通知

区联席会议各相关单位：

为贯彻中央《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

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精神，落实市委、市政府《关于进一步减

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实施意见》要求，

切实保障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全面规范义务教育阶段学科类培训

机构办学管理活动，各相关部门研究制定了《金山区规范义务教

育阶段学科类培训机构专项行动方案》。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附件：金山区规范义务教育阶段学科类培训机构专项行动方案

金山区培训市场综合治理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

2021 年 9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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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金山区规范义务教育阶段学科类培训机构
专项行动方案

为贯彻中央《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

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以下简称中央《意见》)精神，落实市委、

市政府《上海市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

外培训负担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本市《实施意见》）要求，现

决定自 2021 年 9 月起，在全区范围内开展全面规范义务教育阶段

学科类培训机构专项行动。

一、宗旨目标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

的教育方针，严格对标中央《意见》和本市《实施意见》要求，

深化培训市场综合治理，通过对义务教育阶段学科类培训机构的

审核检查、督促指导、依法查处等举措，全面规范义务教育阶段

学科类培训机构办学管理活动，逐步压减义务教育阶段学科类培

训机构规模，切实保障未成年人合法权益，进一步减轻学生校外

培训负担，优化本区教育生态。

二、重点对象

以本区线下与线上义务教育阶段学科类培训机构为本次专项

行动的重点对象。

三、重点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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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专项行动重点规范义务教育阶段学科类培训机构的如下

办学管理行为：

（一）培训时间

义务教育阶段学科类培训机构的培训时间不得与中小学校的

教学时间相冲突，并且线下培训结束时间不得晚于 20:30、线上培

训结束时间不得晚于 21:00。义务教育阶段学科类培训机构不得占

用国家法定节假日、休息日及寒暑假期，组织开展面向义务教育

阶段学生的学科类培训。

对违反上述规定的机构，由区教育局、区民政局、区委网信

办、区市场监管局等部门予以处理。

（二）广告发布

义务教育阶段学科类培训机构不得在主流媒体、新媒体、公

共场所、居民区各类广告牌和网络平台等刊登、播发校外培训广

告，不得在中小学校、幼儿园内开展商业广告活动，不得利用中

小学和幼儿园的教材、教辅材料、练习册、文具、教具、校车等

发布或变相发布广告。

对违反上述规定的机构，由区市场监管局、区委宣传部、区

委网信办、区教育局等部门予以处理。

（三）收费管理

义务教育阶段学科类培训机构应当严格遵守法律法规的规定，

全面使用《中小学生校外培训服务合同(示范文本)》，有效实行培训

资金风险保障机制。

对违反上述规定的机构，由区市场监管局、区教育局等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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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以处理。

（四）审批登记

义务教育阶段学科类培训机构应当尽快登记为非营利性法人。

其中，原已审批的非营利性线下义务教育阶段学科类培训机构，

应当对照设置标准和管理规范全面重新审核；原已审批的营利性

线下义务教育阶段学科类培训机构，应当对照设置标准和管理规

范重新审核，并登记为非营利性；原已备案的线上义务教育阶段

学科类培训机构，应当对照设置标准和管理规范进行审批，并登

记为非营利性。

除上述重点内容外，还需关注义务教育阶段学科类培训机构

卫生（含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安全保卫、建筑、消防、食品、环

保以及设施设备等各方面的情况，并兼顾其他各类培训机构，对

相关违法违规行为由相关职能部门依据职责处理。

四、行动时间

本次专项行动分为三个阶段开展。

（一）排查自查阶段（ 2021 年 9 月）

1.排查阶段（9 月 1 日-15 日）

依托培训市场综合治理工作联席会议机制，各街镇（金山工

业区）牵头组建由行业主管部门（教育、人社、文旅、体育、科

委）、市场、公安、消防、卫生（疾控）等部门组成联合检查小组，

组织对属地线下与线上义务教育阶段学科类培训机构进行拉网式

排查。重点排查所有开展线下与线上义务教育阶段学科类培训机

构（含没有取得办学资质但实际开展业务的培训机构），同步排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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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学科类培训机构相关运营情况。同时，各相关部门按照“一点

一档”和“一点一策”的原则，分析研判发展状况，并告知有关

“双减”文件精神以及“五项管理”、疫情防控等各方面的具体要求。

2.机构自查阶段(2021 年 9 月）

区教育局督促指导已审批的线下义务教育阶段学科类培训机

构和已备案的线上义务教育阶段学科类培训机构，对照中央《意

见》、本市《实施意见》、教育部“五项管理”以及疫情防控规范

等各方面的具体要求，开展自查自纠，依法规范办学。

（二）集中检查阶段（2021 年 9 月-12 月）

在各义务教育阶段学科类培训机构自查自纠的同时，同步开

展集中检查工作。依托属地联合检查小组，依照职责分工，对辖

区内义务教育阶段学科类培训机构进行全面检查，对违反培训时

间、规范收费、疫情防控等相关规定的义务教育阶段学科类培训

机构，督促其立即整改，对情形严重的由相应部门严查重处。对

涉及其他规定的，按照相关工作进展情况，适时予以查处。

（三）巩固督促阶段（2022 年 1 月-2022 年 6 月）

各职能部门在上一阶段的工作基础上，通过“回头看”等形

式，主动抽查，根据信访举报等实施专项检查，持续跟踪问效、

巩固治理成果。

五、工作要求

（一）高度重视

开展规范义务教育阶段学科类培训机构专项行动，是全面贯

彻中央《意见》的重要举措，也是落实本市《实施意见》、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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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校外培训负担的有效方式。各部门要充分

认识到此项工作的重要性，各司其职、紧密配合，确保专项行动

稳步推进实施。

（二）加强组织

充分发挥区培训市场综合治理工作联席会议机制的作用，在

区委、区政府的领导下，结合本区实际精心策划、进一步细化工

作方案和处置预案，依托网格化综合治理体系，将专项行动落实

落细。区政府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将对各职能部门检查处理情

况与成效进行抽查，重点关注是否全覆盖、是否查处到位等。

（三）维护稳定

在积极贯彻中央与本市要求、抓紧推进相关举措实施的同时，

强化风险意识、树牢底线思维，按照“一点一档”的原则提前排

摸风险，落实属地管理职责，进一步完善处置预案，督促、指导、

引导相结合，切实保障社会秩序稳定。

附件：机构信息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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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机构信息表

一、学科类

填报项 填报内容

学科类机构本部填报

机构全称

法人住所（注册地地址）
所在区
地址

暂未设立为独立法人的校区数（不含注册地） 填数字
培训形式 选择：线上/线下

主要负责人

法定代表人
校长

董事长/理事长
党组织负责人
其他负责人

全职人员
（中国
籍）

机构直接聘
用（缴纳社
会保险）

主讲老师
有教师资格证 填数字

无教师资格证 填数字

教辅人员
有教师资格证 填数字

无教师资格证 填数字

其他人员
有教师资格证 填数字
无教师资格证 填数字

集团聘用委
派至机构
（由集团
缴纳社会
保险）

集团名称

主讲老师
有教师资格证 填数字

无教师资格证 填数字

教辅人员
有教师资格证 填数字

无教师资格证 填数字

其他人员
有教师资格证 填数字

无教师资格证 填数字

人事代理公
司委派

委派公司名称

主讲老师
有教师资格证 填数字

无教师资格证 填数字

教辅人员
有教师资格证 填数字

无教师资格证 填数字

其他人员
有教师资格证 填数字

无教师资格证 填数字

兼职人员
（中国
籍）

退休返聘 填数字
在职中小幼教师 填数字

其他在职人员兼职 填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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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籍人员

境内 填数字

境外 填数字
学科类机构本部及暂未设立为独立法人的校区分别填报

暂未设立为独立法人的校区全称（机构本部
不用填）

填文本

所在区 下拉选择，16 个区
地址 填文本

发展计划

下拉选择：

1.继续办学（作为机构本部）

2.继续办学（作为教学点）

3.正常停业

4.转型

5.其他（填写）

学员数

学前 填数字

小学 填数字
初中 填数字
高中 填数字

周课时数
（周开班数*每班

课时）

小学阶段 填数字
初中阶段 填数字
高中阶段

（不纳入统计）
填数字

未销课时数及金额

小学阶段
未销课时数 填数字

未销课时对应金额（万元） 填数字

初中阶段
未销课时数 填数字

未销课时对应金额（万元） 填数字

高中阶段
未销课时数 填数字

未销课时对应金额（万元） 填数字

学员贷款情况

贷款的学员数（人） 填数字

贷款总金额（万元） 填数字

未还贷款金额（万元） 填数字

社会保障保险费用缴纳状况（正常/非正常） 下拉选择，正常/非正常
资金风险情况（是/否存在风险） 下拉选择，是否

办学场地

场地来源 下拉选择，自有/租赁
建筑面积（平方米） 填数字

产权人
租金（万元/月） 填数字

租期到期日 下拉选择时间
押金（万元） 填数字

预估违约金（万元） 填数字
预估恢复原状费用（万元） 填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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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

1.行政勾选：是否持有《办学许可证》，是，否；

2.经过审批的机构通过法人一证通登录培训机构管理平台填写信息；未经审批的机构登录

专门网页填写以上信息表，以及培训内容、培训对象、培训对象年龄段、联系人、联系电话、

手机验证码。

二、非学科类

填报项 填报内容

非学科类机构本部填报

机构全称

法人住所（注册地地址）
所在区
地址

暂未设立为独立法人的校区数（不含注册地） 填数字

主要负责人

法定代表人
校长

董事长/理事长
党组织负责人

其他负责人

全职人员（中
国籍）

机构直接聘用（缴纳社
会保险）人数 填数字

集团聘用委派至机构
（由集团缴纳社会保

险）

集团名称

填数字

人事代理公司委派
委派公司名称

填数字

兼职人员（中
国籍）

填数字

外籍人员
境内 填数字
境外 填数字

非学科类机构本部及暂未设立为独立法人的校区分别填报

暂未设立为独立法人的校区全称（机构本部

不用填）
填文本

所在区 下拉选择，16 个区
地址 填文本

发展计划

下拉选择：

1.继续开展培训（作为机构本部）

2.继续开展培训（作为培训点）

3.其他（填写）

学员数

学前 填数字

小学 填数字
初中 填数字
高中 填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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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人 填数字

周课时数
（周开班数*每班

课时）

小学阶段 填数字
初中阶段 填数字

高中阶段（不纳入统计） 填数字

未销课时数及金额

小学阶段

未销课时数 填数字
未销课时对应金额

（万元） 填数字

初中阶段
未销课时数 填数字

未销课时对应金额
（万元）

填数字

高中阶段
未销课时数 填数字

未销课时对应金额
（万元）

填数字

学员贷款情况

贷款的学员数（人） 填数字

贷款总金额（万元） 填数字

未还贷款金额（万元） 填数字

社会保障保险费用缴纳状况（正常/非正常） 下拉选择，正常/非正常
资金风险情况（是/否存在风险） 下拉选择，是否

办学场地

场地来源 下拉选择，自有/租赁
建筑面积（平方米） 填数字

产权人
租金（万元/月） 填数字

租期到期日 下拉选择时间
押金（万元） 填数字

预估违约金（万元） 填数字
预估恢复原状费用（万元） 填数字

备注：

1. 行政勾选：1）是否持有《办学许可证》，是，否；2）是否持有《法人登记证》 或者

《营业执照》，是，否。

2. 持有办学许可证的机构通过法人一证通登录培训机构管理平台填写信息；其他机构登

录专门网页填写以上信息表，以及培训内容、培训对象、培训对象年龄段、联系人、联系电

话、手机验证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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